附件1

广东省2026年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
重点项目入库申报指南

为深入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关于促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的决策部署，认真落实省委“1310”具体部署，深入实施“百千万工程”，根据省自然资源厅、省发展改革委、省农业农村厅、省林业局《关于保障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用地促进乡村振兴的指导意见》（粤自然资规字〔2022〕1号）精神，今年继续开展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重点项目入库申报工作，入库项目可优先在规划、用地计划等方面享受支持政策。为确保工作顺利开展，特制定本申报指南。
一、项目范围
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项目是指以农业（含林业，下同）为依托，通过高新技术对农业产业的渗透、三次产业间的联动与延伸、体制机制的创新等多种方式，将资金、技术、人才及其他资源进行跨产业集约化配置，推动农业生产、加工、销售、休闲农业及其他服务业有机整合，形成较为完整的产业链条，谋划农村一二三产业协同发展的项目。具体包括以下类型：
1.农业加工型（一二产融合）：利用工业工程技术、装备、设施等改造传统农业，采用机械化、自动化、智能化的管理方式发展高效农业、加工农业、植物工厂等建设项目。
2.农旅融合型（一三产融合）：农业与服务业相互渗透，发展种植养殖业的同时利用农业农村景观和生产活动，全方位开发农业观光、休闲、度假、康养、教育等建设项目。
3.接二连三型（二三产融合）：农业加工业向三产拓展的旅游业项目，以生产过程、建筑风貌、产品展示为主要参观内容开发的体验项目，以及以三产文化创意活动带动农产品加工的建设项目。
4.全产业链型（一二三产融合）：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开发农产品加工、生态休闲、农耕文明、旅游观光、文化创意、教育体验、健康养生等多种功能，使一二三产业有效融合，充分体现生产保供、生态涵养、生活休闲等“三生一体”功能的建设项目。
除上述类型外，其他在农村地区以农业为依托的新产业新业态建设项目。
二、项目申报
（一）申报条件
1.符合本指南第一部分（项目范围）对农村一二三产融合发展项目界定的项目。
2.申报项目符合经批准实施的国土空间规划。
3.原则上申报项目实施主体年销售/交易额4000万元以上，或土地利用（经营）规模如下：
①种植企业：承担中央或省级财政粮食（油）生产保障项目，粮油作物种植用地200亩及以上，蔬菜、水果、茶叶、中药材、糖蔗种植用地分别达到200亩及以上，花卉种植、蚕桑种植用地50亩及以上，设施大棚种植用地30亩及以上，油茶种植用地2000亩及以上，商品林种植用地10000亩及以上，其他作物种植用地100亩及以上。
②畜禽养殖企业：家禽养殖年出栏量50万只及以上，牲畜养殖年出栏生猪1万头及以上，或年出栏牛500头、羊1000头及以上。
③水产养殖企业：池塘养殖面积100亩或年产量200吨及以上；工厂化养殖的养殖车间不少于1000平方米，循环水养殖水体不少于500立方米。
申报项目实施主体为强村公司等乡村运营主体的，销售或交易额不设规模限制。
4.申报项目实施主体与农户建立了紧密利益联结机制，直接带动农民20人及以上。
5.申报项目需明确用地选址，提供项目建设设计用地范围线，不占用永久基本农田，按规定落实耕地占补平衡，符合生态保护红线、生态空间管控区域管控规则，与规划道路线、河道蓝线、文物紫线、电力黑线、轨道橙线、城市绿线相协调，不破坏生态环境和乡村风貌。
6.鼓励提升产地加工现代化水平项目申报，同等条件下优先保障丝苗米、甘薯、荔枝、柚子、陈皮、化橘红、优质生猪、黄鸡、卵形鲳鲹（金鲳）、生蚝、海鲈、鮸鱼，以及竹子、油茶、山苍子、沉香、花卉苗木等“一品一策”特色产业加工项目和特色经济林、林下经济发展项目入库。
（二）申报程序
1.县级申报。县级农业农村部门组织开展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重点项目用地需求调研后遴选项目申报，申报前应向同级自然资源、林业等部门沟通，确定项目选址不占用永久基本农田、高标准农田、生态保护红线等前提条件，按规定落实耕地占补平衡，符合国土空间规划，并在项目选址时，提前将道路等配套设施保障问题一并纳入考虑。县级农业农村部门牵头汇总项目，会同级自然资源、林业部门意见后，由县级农业农村部门行文报送地级以上市农业农村部门。2025年已入库的项目不再重新申报。
2.地市审核。地级以上市农业农村部门对各县（市、区）申报项目汇总后，会同本级自然资源、林业部门出具审核意见报送省农业农村厅。
3.省级评审入库。省农业农村厅收到各地市申报材料后，牵头组织相关部门与专家，对申报项目进行综合评审。经评审符合条件的项目，在省农业农村厅网站公示无异议后，统一纳入省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重点项目库入库储备。
（三）申报材料
申报材料包括且不限于：
1.地级以上市农业农村部门推荐函、项目汇总表（见附件1-1）。
2.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重点项目入库申报书（见附件1-2）、申报项目选址用地范围图，相关佐证材料如有则一并提供电子材料。
三、项目支持
纳入省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项目库的项目，所需新增建设地块应具备用地报批条件（暂不具备用地报批条件的，所在县级应在2026年内将用地报批条件协调解决到位），各市县年度安排不少于10%用于保障乡村振兴计划指标的新增建设用地中，优先保障入库项目。不足部分由省自然资源厅会同省农业农村厅，结合项目重要性和用地需求，在省级专项预留的新增建设用地计划中，统筹安排保障，服务项目顺利建设。
四、申报要求
1.建立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重点项目库，是落实党中央、国务院保障农业农村优先发展要求的实际举措，是有效促进农村一二三产融合发展的“关键一公里”，是推进产业兴农的抓手。各市县要高度重视，精心遴选推荐储备一批“拿地就开工”的项目。
2.合理在县域内统筹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项目用地布局，对规模较大、工业化程度高、分散布局配套设施成本高的产业项目要进产业园区；对具有一定规模的农产品加工要向县城或有条件的乡镇城镇开发边界内集聚；对直接服务种植养殖业的农产品加工、电子商务、仓储保鲜冷链、产地低温直销配送等产业，原则上应集中在行政村村庄建设边界内。
3.用于农业生产的设施农业用地项目不属于本指南明确的申报范围。

附件：1-1.      市推荐2026年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重点项目汇总表
1-2.广东省2026年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重点项目入库申报表



附件1-1

      市推荐2026年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
重点项目汇总表

填报单位（盖章）：                        联系人：                       电话：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详细地址
	产业
融合
类型
	申报项目建设设计用地范围线是否明确
（是/否）
	申报建设用地
计划指标
（亩）
	落实耕地占补平衡的
面积（亩）
	备注

	
	
	
	
	
	
	
	

	
	
	
	
	
	
	
	

	
	
	
	
	
	
	
	

	合计
	
	
	




附件1-2

广东省2026年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
重点项目入库申报表

	项目名称
	

	项目详细地址
	

	牵头实施主体
	
	所在区划
	

	法人代表
	
	联系电话
	

	总资产
	
	固定资产
	

	主营业务
	

	带动农民数
	
	产业融合类型
	

	土地利用
（经营）规模
	
	是否属于农产品加工
设施建设项目
（是/否）
	

	申报建设项目用地情况

	申报项目建设设计用地范围线是否明确（是/否）
	
	坐落
	

	申报建设用地计划指标（亩）
	
	申报建设用地用途
	

	总面积（亩，下同）
	
	该项目地块符合国土空间，已具备用地报批规划条件（是/否）
	

	其中
	农用地
	
	
	

	
	耕地
	
	项目地块暂不具备用地报批规划条件，但可在2026年内通过国土规划调整等解决用地报批规划条件（是/否）
	

	
	建设用地
	
	
	

	
	未利用地
	
	
	

	
	落实耕地占补平衡的面积
	
	
	

	申报建设项目基本情况简介
	（500字左右）

	县级农业农村
部门意见
	


（审核单位签章）
 年        月       日

	县级自然资源（或林业）部门意见
	（审核单位签章）
 年        月       日

	地级以上市农业农村部门意见
	


（审核单位签章）
 年        月       日

	地级以上市自然资源（或林业）部门意见
	


（审核单位签章）
 年        月       日


说明：1.申报用地规模占比为申报建设用地面积/土地利用（经营）规模；
2.产业融合类型填写本指南第一部分对产业融合的四种分类。
3.涉及占补平衡落实情况以实际供地为准。



附件2

调度2025年广东省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重点项目库信息表
（模板）

填报单位（盖章）：
	序号
	地市
	县区
	项目名称
	申报建设用地
面积（亩）
	进展
（已落实/推进中）
	获批面积（亩）
	是否保留入库
（是/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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